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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陳婉玲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83

傳真：(02)29690187

電子信箱：AQ414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三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體衛字第11019943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、說明二 (11022519593_110D2438964-01.pdf、

11022519593_110D2438965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新北市政府110年9月7日新北府教體衛字第

1101658370號令修正公布「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要點」1份（附件1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0年9月7日新北府教體衛字第1101658370號令辦

理。

二、本次修正旨揭要點第3點、第8點、第9點、第10點及第11點

內容，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增訂運動場等開放式空間提供不特定民眾從事休閒運

動，且免申請及免費使用，由學校自訂相關規定，請學

校儘速完成訂定並公告周知；倘非涉及訂定其場地收費

部分，得不需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
(二)修正申請辦理大型活動，請依「新北市政府執行民間辦

理大型群聚活動作業要點」規定（附件2）辦理。

(三)增訂場地租借切結書範例，並增列申請人有旨揭第8點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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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必要時得於2年內不接受其申請使用場地。

(四)修正多數人申請長期使用造成時段不敷分配時，應由學

校協調解決或以公開抽籤等適當方式決定之。

(五)修正學校因場地開放而需要增加之人力，得給予適當之

津貼，所需經費由收費中支付之人事與業務費支應上限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

住民文教輔導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

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

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工程及環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

園安全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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